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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保留北京市等14个城市“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称号的通报

文号：交运函〔2022〕2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巩固提升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成效，按照《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
程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动态评估工作的通知》
等部署安排，我部受理了北京市、天津市、大连市、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杭州
市、宁波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银川市等城市提出的国家公
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动态评估申请。经综合评议，北京市等14个城市评估结果合格。交
通运输部决定保留北京市、天津市、大连市、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宁波
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银川市等14个城市的“国家公交都市
建设示范城市”称号。

以上城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紧紧围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再接再厉，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持续深入落实
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巩固提升国家公交都市建设成效，
加快推动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城市交通出行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交通运输部

2022年5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北京市、天津市、大连市、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宁波市、郑
州市、武汉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银川市人民政府，部规划研究院、科学研究
院、公路科学研究院，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法制司、综合规划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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